数的认识（2）

1.用3、6、0排列成三位数中，有因数2的数有（      ），有因数5的数有（      ），即有因数3，又有因数5的有（     ）。

2.想一想，填一填。

（1）在2、3、45、10、22、17、51、91、93、97中。
质数是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合数是：  
 （2）在 27、68、44、72、587、602、431、800中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奇数是：

偶数是：
3.判断题。

（1） 质数与质数的乘积还是质数。（   ）
（2）一个合数至少得有三个因数。                 （   ）

（3） 1是16的因数，16是16的倍数。            （   ）

（4）一个数的最大因数和最小倍数都是它本身，也就是说一个数的最大因数等于它。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）

（5）所有的偶数都是合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 ）

答案
1.306 360 630    360 630   360 630

2.（1）2、3、17、97；  45、10、22、51、91、93    

（2）27、587、431；  68、44、72、602、800

3.（1）×（2）√（3）√（4）√（5）×
